附件2
    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失业保险支持阶段性困难企业稳岗返还资金审批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2020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企业名称
	法  定
代表人
	企业
性质
	企业
规模
	所属
行业
	开户银行
	银行账号
	稳岗返还资金（元）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审批意见
经审核，我县（市、区）符合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的阶段性困难企业共计    户，返还资金              元。
经办人：
审核人：
负责人：

年   月  日
	市就业局审批意见




经办人：
审核人：
负责人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	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审批意见



经办人：
审核人：
负责人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	市财政局审批意见




经办人：
审核人：
负责人：
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